
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文件

津文广市 (2017)5号

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关于转发规范营业性演出
票务市场经营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文化广播电视局 (文化和旅游局 )、 行政审批局,天津自贸

试验区、开发区、滨海高新区、空港经济区、海河教育园区相关

职能管理和审批部门:

为进一步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,保障消费者合

法权益,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,国家文化部于日前印发了 《文

化部关于规范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》(文 市发

〔2017〕 15号 ),现将 《通知》转发给你们,请结合工作实际,认

真遵照执行。同时,要积极创新监管方式,切实加强部门协作 ,

维护和促进我市演出市场繁荣有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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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抄送:市公安局,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,市文化演出协会。

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办公室 2017年 7月 28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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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市发 〔⒛17〕 15号

文化部关干规范营业性

演出票务市场经营秩序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文化厅 (局 )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

播电视局,西藏自治区、北京市、天津市、上海市、重庆市文化

市场 (综合 )行政执法总队:

近年来,随着演出市场进一步繁荣,互联网技术加快普及应

用,演 出票务经营模式更加多样、渠道手段更加便捷,有效促进

了演出市场消费和行业发展。同时也要看到,囤 票捂票炒票、虚

假宣传、交易不透明等违法违规演出票务经营行为仍时有发生,

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,扰乱了演出市场正常秩序。为规范营业

性演出票务市场,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,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严格资质管理,强化演出经营单位主体责任

(一 )从事营业性演出票务经营活动的单位,应 当依照 《营

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演出经纪机构的有关规



定,按照 《文化部关于加强演出市场有关问题管理的通知》(文

市发 (⒛ 11〕 56号 )有关要求,向 文化行政部门申请取得营业

性演出许可证。利用信息网络从事营业性演出票务经营活动的互

联网平台企业属于演出票务经营单位,应 当按上述规定办理营业

性演出许可证。文化行政部门向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颁发营业性演

出许可证时,应 当在经营范围中载明
“
演出票务

”。

(二 )演 出举办单位除自行经营演出票务外,应 当委托具有

资质的演出票务经营单位经营本单位营业性演出门票。演出票务

经营单位经营营业性演出门票,应 当取得演出举办单位授权。取

得授权的演出票务经营单位,可 以委托其他具有演出票务经营资

质的机构代售演出门票。未经委托或授权,演 出票务经营单位不

得经营营业性演出门票。举办大型演唱会的,应 当按照公安部门

的要求,在提交大型群众性活动申请时,向公安部门一并提交演

出票务销售方案。文化行政部门应当联合公安部门督促演出举办

单位按照票务销售方案进行售票。

(三 )为 营业性演出票务经营活动提供宣传推广、信息发布

等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企业,应 当核验在其平台上从事营业性演出

票务经营活动的票务经营单位资质及相关营业性演出的批准文

件,不得为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经营主体提供服务,不得

为未取得营业性演出批准文件的营业性演出票务经营提供服务 ,

不得为机构和个人倒卖门票、买卖演出工作票或者赠票提供服

务。

二、规范经营活动,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

(四 )演 出票务经营单位预售或者销售演出门票前,应 当核

验演出举办单位的营业性演出批准文件,不得预售或销售未取得

营业性演出批准文件的演出门票。演出举办单位、演出票务经营

单位应当按规定明码标价,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,不得捂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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囤票炒票,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。

(五 )演 出举办单位、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

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,不得低于公安部门核准观众数量的 70%。

经公安部门批准,全场可售门票数量确需调整的,应 当及时明示

相应区域并予以说明。

(六 )演 出举办单位、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在销售演出门票时,

应当明示演出最低时长、文艺表演团体或者主要演员信息,涉及

举办演唱会的,还应当明示主要演员或团体及相应最低曲目数

量;应 当公布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、不同座位区域票价,实 时公

示已售、待售区域,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监督权,促进公平交易。

演出举办单位或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应当留存演出门票销售记录
(包括销售时间、购买账号等信息 )及相关合同 6个月备查。

三、加强重点演出监管,维护市场正常经营秩序
(七 )文化行政部门要将社会关注度高、票务供需紧张的营

业性演出作为重点监管对象,提前进行研判,对有炒票等潜在问

题的,及时采取相应措施,防止问题发生。发现在票务经营中有

违规苗头或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,应 当及时约谈演出举办单位和

演出票务经营单位,督促整改;对拒不整改的,要及时依法处置,

并视情将演出举办单位或演出票务经营单位列入文化市场警

示名单或黑名单予以信用警示或惩戒。

(八 )鼓励各地探索对重点营业性演出门票销售实行实名制

管理。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演出票务管理平台,与 演出票务经

营单位的票务系统进行对接,实施实时在线监管。支持行业协会

发出行业倡议,共同抵制高票价、豪华消费等行为。加强舆论正

面引导,对虚抬票价、恶意炒作的行为予以揭露。

四、加大执法处罚,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活动

(九 )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要加强对违法违规演出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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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经营活动的执法力度。对擅自从事营业性演出票务代理、预售、

销售业务的,依照 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给

予处罚;对预售、销售未经批准的营业性演出门票,或者未经演

出举办单位授权,擅 自预售、销售营业性演出门票的,依照 《营

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给予处罚;对不

明示信息、不落实平台责任的,应 当依照 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

实施细则》第二十八条第 (四 )项 、第 (七 )项、第五十四条的

规定给予处罚。

(十 )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执法

协作,有条件的地方可建立由文化部门牵头,公安、物价、工商

等部门参加的演出票务执法协作机制。对有捂票囤票、炒作票价、

虚假宣传、倒票等违规行为的演出举办单位或演出票务经营单

位,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应当及时将有关信息抄告当地公安、

工商等部门,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处置。

地方文化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通知精神,结合地方实际制定

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管理的具体办法。

特此通知。

文化部办公厅

终校:杨颀伟

zO17年 7月 7日 印发

初校:陈 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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